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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第 11 屆第 159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

民國 100 年 10 月 20 日

壹、考選行政

創造四贏－跨院、部、署合力推動縮短專技醫事人員考試及格者雙證

發證時程措施

一、前言

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22 條規定，專技人員考試錄取

人員，由鈞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。鈞院訂頒「考試院發給各種考

試及格暨訓練合格證書辦法」（如附件 1）規範本部請證與鈞院

發證程序、時限（如附件 2）相關事宜，該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

定：「各種考試於辦理完畢後，考選部應即依規定時限，向本院

辦理冊報及請發及格證書。」

有別於大部分專技人員考試及格人員之執業，需先經職前訓

練或具備一定工作經驗始得登錄執業，醫事人員考試及格者，依

各醫事人員職業管理法律及其施行細則暨執業登記辦法規定，考

試及格者領有考試及格證書，並持有行政院衛生署核發之醫事人

員證書（以下簡稱雙證，均加註榜示日為其生效日），即能加入

公會，辦理執業登記後執業。每年醫事人員考試及格者高達 2 萬

人，爰醫事人員考試榜示後，雙證發證時程，關係考試及格人員

之就業權益，並為及早提供各衛生機關、醫療機構充足醫事人力

資源之關鍵。

二、99 年以前醫事人員雙證發證改進過程

（一）自 87 年起，雙證改採同步請領，簡化並縮短作業程序

87 年第一次醫事人員檢覈筆試及 86 年專技人員高普考試醫

事人員考試以前，及格人員領有鈞院核發之考試及格證書後，始

得向行政院衛生署申請核發醫事人員證書。經本部於 87 年 5月間

邀集鈞院第一組、行政院衛生署召開協商會議，獲致共識，自 87

年第二次醫事人員檢覈筆試及 87 年專技人員高普考試醫事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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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起，雙證改採同步請領作業，本部於榜示後寄發考試及格通

知書函時，除附寄考試及格證書規費繳款單外，同時寄發醫事人

員證書規費劃撥儲金存款單，簡化並縮短作業程序。

（二）自 92 年起，雙證同步寄發，加速發證效率

91 年間，鈞院與本部、行政院衛生署，統一考試及格人員基

本資料各項欄位與格式，以利使用，並加速發證效率。本部於榜

示後完成核校考試及格人員基本資料即同時將檔案與紙本請證清

冊，分別提供鈞院及行政院衛生署開始辦理製證；並自 92 年第一

次專技醫事人員考試起，採行雙證同步寄發，以 99 年第二次專技

醫事人員考試為例，請證人數 16,244 人，榜示至發證共使用 55

天，已較規定完成期限 154 天大幅縮短。

三、本（100）年醫事人員雙證發證再改進過程

（一）本年 5月至 8 月，研擬改進方案，積極進行溝通協調

按專技醫事人員考試及格人數眾多，本部考試承辦單位歷來

均加班趕辦繕校及編製考試及格人員簡歷清冊工作，較規定時限

大幅提前完成；惟考試及格人員於榜示後仍須等候近 2 個月時間

始能真正取得證書就業，近 1 年來屢有陳情，反映醫事人員考試

及格證書之發證及臨時證明改進相關事宜。

本年 5 月本部更接獲及格人員丁孝慈等人陳情，表示其求職

時，因無法出具醫療院所要求之醫事人員證書，致錯失數次面試

機會，希望本部能縮短發證時程，俾利上榜者早日謀職。賴部長

瞭解後認為此案確有應改進的空間，為回應民意，爰於本年 5 月

17 日研議再縮短發證時程可行性，經分別從法制面之執業登記彈

性，以及實務面之流程改進與縮短，加以分析，研提建議，於同

年 6 月 8 日與行政院衛生署代表首度進行協商，之後並多次與該

署醫事處交換意見，並於同年 8 月 5 日函請該署研議縮短發證時

程彈性措施。

（二）本年 8 月 15 日，召開第一次協商會議，獲致提前自榜示日起

開始製證共識



3

本年 8 月 15 日本部董政務次長率相關單位司、處長及科長，

協同鈞院第一組相關人員，赴行政院衛生署與醫事處處長等相關

人員召開研商有關醫事人員證書發證流程改善事宜會議，達成結

論重點略以：院、部、署將積極共同合作，簡化並縮短考試及格

人員請領證書之作業程序；提前製證時間，於榜示日起即開始辦

理，及格人員基本資料於榜示後如有更正，雙證再予修正；原則

自 100 年第二次專技高考牙醫師等 6 類醫事人員考試先行試辦；

建議規劃醫事人員雙證規費合併辦理事宜等。

（三）本年 8 月 23 日，召開第二次協商會議，獲致開始實施之考試

暨相關執行共識

為確定相關執行事宜，本部曾常務次長及考試承辦單位，與

鈞院第一組於本年 8 月 16 日及 19 日兩次協調，基於執行面尚有

進一步協商之必要，爰於同年 8月 23 日邀集鈞院第一組、行政院

衛生署等相關單位代表，召開研商專技醫事人員考試及格證書與

醫事人員證書縮短製證作業程序，加速發證效率會議，俾研擬相

關配套措施。決議重點略以：同步製證、加速發證效率措施自 100

年第二次專技醫師等 8 項考試正式實施；本部於榜示日，同時寄

發考試及格通知書函及雙證繳費單予考試及格人員辦理繳費，書

函中並提醒及格人員之基本資料如有錯誤，於接獲通知之日起 3

日內提出更正申請，本部並即時通知雙證製證窗口同步更新；提

供考試及格人員基本資料檔予鈞院第一組及行政院衛生署；本部

將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報請鈞院會議核備後翌日，請鈞院通

知行政院衛生署考試及格證書寄發時間，俾該署同步寄發醫事人

員證書。

（四）本案業實施中，預估縮短一個月發證時間

本年第二次專技醫師等 8 項考試業於同年 10 月 4日榜示，考

試及格人員請證人數 14,979 人，本部於 10 月 11 日函陳鈞院核備

考試及格人員簡歷清冊等、10 月 18 日函陳鈞院辦理請證，鈞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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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（20）日將完成備查考試及格人員簡歷清冊，之後雙證即可

同步寄發，與 99 年第二次專技醫事人員考試，榜示到發證共 55

天相比，預估將再縮短約一個月時間。（如附件 3－醫事人員考試

及格者雙證製發流程改進對照圖）

四、結語

本案透過院、部、署共同合作、創造四贏，其關鍵因素在於

（一）院、部、署均能秉持服務型政府及跨域合作之理念，在謀

求發證流程與縮短時間之共識下積極合作，服務考試及格人員得

以提前就業，並滿足該等人力社會需求；（二）改進製證流程，

提前至榜示日起，鈞院與行政院衛生署即開始辦理製證，加速發

證效率；（三）本部配合製證時程，完成考試及格人員資料繕校、

冊報及請證，使榜示後製、發證流程緊密環扣。據行政院衛生署

表示，醫事人員初任時，其每人每月平均薪資逾 3 萬元，部分類

別如醫師等，甚且高出許多，以每年及格約 2 萬名醫事人員，每

人均提前一個月就業估算，除造福 2 萬個家庭外，其經濟效益更

以億計。外界對此反應甚佳，此舉亦樹立鈞院高效率及優質服務

的形象。


